
关于“履约平台发票功能”上线的通知

为进一步提高物资采购结算工作效能，近日，“履约平

台发票功能”正式上线。自本通知发布之日起，供应商在履

约平台完成结算确认后，必须在履约平台发起发票流程，将

按照结算金额开具的发票的扫描件作为附件在该流程中提

交。

“发票扫描件”要求：PDF 文件，图像清晰，文件大小

不限。若有多张发票，需合并为一个 PDF 文件。

履约平台发票流程确认完毕后，再邮寄纸质材料。包括：

1、发票（发票联、抵扣联、发票购销清单）；2、履约平台

上打印的“采购发票”，一式一份；3、履约平台上打印的

“结算单”，盖供应商公章、一式一份。

纸质材料邮寄地址：上海市宝山区庆安路 77 号 1 号楼

9 楼伍志刚/童鸣（收）021-36512565/56923196。纸质材料

邮寄要求详见本通知附件。履约平台发票流程未发起或未确

认完毕的，纸质材料将退回。

本通知未涉及的其他事宜，按原通知执行。

附件：在履约平台办理结算的发票邮寄要求。

上海宝冶集团有限公司招标采购中心

2023 年 11 月 7 日



附件：在履约平台办理结算的发票邮寄要求如下：

一、发票原件

8 位纸质发票：发票联（最上）+抵扣联（中间）+发票购销清单（最下），发票备注栏空着。

20 位电子发票：电子发票统一打印出来，A4 纸大小，发票备注栏空着。

开票信息如下：

二、履约采购发票（注意：1、表体填写的“发票金额”、“税率”、“税额”、“不含税金额”，必须与附件上传的发

票扫描件的金额一致；2、不同合同的结算不能合并开票，单个合同的多个结算可以合并开票。）

三、履约结算确认单


